附件

浙江省矿地综合开发利用采矿权
试点项目申报表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	一、基本情况

	行政区
	XX市XX县（市、区）

	采矿权名称
	已设采矿权填写矿山名称及采矿许可证号；拟设采矿权按“市县+乡镇（街道）+村+矿种名称”填写
	备注
	已设/拟设

	
	
	
	工程性/经营性


	二、采矿权概况

	采矿权范围
	拐点坐标

	
	开采标高

	
	矿区面积（附矿区范围地形图）

	开采矿种
	
	估算资源储量

（万吨）
	（已设采矿权填出让资源储量和保有储量）

	开采规模

(万吨/年)
	
	开采年限

(年)
	（已设采矿权填开采年限和剩余年限）

	供应方向
	自用、销售、其他工程
	出让方式
	协议/招拍挂

	矿区土地

现状（亩）
	总面积
	农用地
	存量

矿地
	建设

用地
	未利

用地

	
	
	
	园地
	林地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三、矿地利用方向

	规划利用方向
	

	预期可利用

面积（亩）
	

	四、试点工作推进计划

	计划开采期限
	年   月至  年   月 

	提供可利用矿地时间
	年  月

	矿地利用开始时间
	年  月

	五、保障措施

	

	六、申报单位意见

	（盖章）  
年  月   日

	七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意见

	（盖章）  
年  月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
1.开采期限：指从矿山基建开始到矿产开采活动结束的时限。已设采矿权按照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填写。

2. 提供可利用矿地时间：指矿山企业完成闭坑手续，拆除相关设施，利用单位可进场开始施工的时间。

3.矿地利用开始时间：指根据规划的矿地利用方向，相关作业设施正式进场施工的时间。

